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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建立健全农村生活垃圾
收集、转运和处置体系的指导意见

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城市管理委，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委、城市管理委，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委、绿化和市容管理局，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城市

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和处置体系（以下简称“收运处置体系”）是指从村庄垃圾收集房（点、
站）将生活垃圾收集、中转运输、最终处置所配置的设施、车辆、运行服务队伍和建立的管理制度。

近年来，各地积极推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村庄环境卫生明显改善，但一些地区收运处置体系建设滞

后，制约农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为进一步建立健全收运处置体系，推动农村环境卫生改善，现提出

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要求，以

补足设施短板、构建长效机制为重点，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强化日常管理，广泛动员群众，统筹

县（市、区、旗）、乡镇、村三级设施和服务，建立健全收运处置体系，推动农村地区环境卫生水平

提升，为农村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良好的环境支撑。

　　二、工作目标

　　到2020年底，东部地区以及中西部城市近郊区等有基础、有条件的地区，基本实现收运处置体系
覆盖所有行政村、90%以上自然村组；中西部有较好基础、基本具备条件的地区，力争实现收运处置
体系覆盖90%以上行政村及规模较大的自然村组；地处偏远、经济欠发达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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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目标。到2022年，收运处置体系覆盖范围进一步提高，并实现稳定运行。

　　三、主要任务

　　（一）推动分类减量先行。按照《中央农办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分工方案
的函》（农社函〔2018〕3号）要求，积极配合农业农村部门在收运处置体系前端开展村庄保洁和垃
圾分类，配合推动易腐烂垃圾就地就近堆肥处理，灰渣土、碎砖旧瓦等惰性垃圾在村内铺路填坑或就

近掩埋，可回收垃圾纳入资源回收利用体系，有毒有害垃圾单独收集、妥善处置，实现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减量，有效减少需外运处置的农村生活垃圾量和外运频次。

　　（二）优化收运处置设施布局。根据当地经济条件、终端处置设施能力等因素，统筹县（市、

区、旗）、乡镇、村三级设施和服务，合理选择收集、转运和处置模式。按照交通便利、便于作业的

原则建设或配置村庄垃圾收集房（点、站）、乡镇垃圾转运站及各类运输车辆，优化运输路线，提高

运输效率，减少运输频次。合理安排终端处置设施，鼓励相邻县（市、区、旗）终端处置设施共建共

享，人口规模较大、运输距离较远的乡镇可建设区域性终端处置设施。

　　（三）加强收运处置设施建设。按照实现自然村组全覆盖的目标，建设或配置村庄垃圾收集房

（点、站），配置收集车辆，尽量做到密闭、卫生。新建或改建乡镇垃圾转运站，有条件的要建设压

缩式转运站，普及密闭运输车辆，每个乡镇均应具备转运农村生活垃圾的能力。补齐终端处置设施短

板，不断提高无害化处理水平，每个县（市、区、旗）均应具备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设施或能

力。选择符合环保要求、成熟可靠的处置工艺，不得使用没有稳定达标运行实绩的工艺。禁止露天焚

烧或利用耕地、山谷、河塘沟渠等直接堆放或填埋农村生活垃圾，坚决防止生活垃圾污染“大转移”。

　　（四）健全运行管护制度。建立运行管护队伍，鼓励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引导社会资

本参与设施建设和管护，有条件的地区可探索建立城乡环卫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制定收运处置设施管

护标准，明确各环节管护责任主体，建立农民群众普遍参与的管护效果评价机制。通过村规民约等形

式明确村民责任，引导和规范村民正确投放生活垃圾，自觉爱护有关设施设备，自觉参与维护村庄公

共环境。

　　四、工作组织

　　（一）明确责任分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指导全国收运处置体系建设工作。省级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门负责指导本地区收运处置体系建设工作，建立组织推进机制，强化监督考核。市、县级住房

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环境卫生）部门要制定收运处置体系建设和运行管理工作方案，逐步提高设

施建设和运行管理水平。

　　（二）加大资金投入。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要积极推动省市县政府加大收运处置体系建设与

运行资金投入。县级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环境卫生）部门要推动建立稳定的经费投入机制。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行政规范性文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行政规范性文件

- 2 -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



附件下载：﹍﹍﹍﹍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和处置体系工作台账

　　（三）建立工作台账。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要定期汇总市（州、盟）、县（市、区、旗）收

运处置体系建设与运行情况，填写本地区工作台账（见附件），每半年报我部村镇建设司。我部将根

据各省（区、市）上报的工作台账，结合全国村镇建设统计、第三方机构现场核实数据，评估各地工

作情况。

　　（四）加强督促落实。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要建立收运处置体系建设与运行工作的督促落实

机制。市、县级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环境卫生）部门要采取不定期暗访、异地交叉互评等措

施督促本地区工作落实，对随意倾倒、堆放、露天焚烧、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农村生活垃圾以

及违法违规形成新的非正规垃圾堆放点等行为，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并给予处罚。

　　附件：　　　　　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和处置体系工作台账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

　　　　　　　　　　　　　　　　　　　　　　　　　　　　　　　　　　　　　　2019年10月
19日

　　（此件主动公开）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行政规范性文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行政规范性文件

- 3 -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

https://www.mohurd.gov.cn/file/old/2019/20191024/W020191024031802.doc?n=%EF%B9%8D%EF%B9%8D%EF%B9%8D%EF%B9%8D%E7%9C%81%EF%BC%88%E8%87%AA%E6%B2%BB%E5%8C%BA%E3%80%81%E7%9B%B4%E8%BE%96%E5%B8%82%EF%BC%89%E5%86%9C%E6%9D%91%E7%94%9F%E6%B4%BB%E5%9E%83%E5%9C%BE%E6%94%B6%E9%9B%86%E3%80%81%E8%BD%AC%E8%BF%90%E5%92%8C%E5%A4%84%E7%BD%AE%E4%BD%93%E7%B3%BB%E5%B7%A5%E4%BD%9C%E5%8F%B0%E8%B4%A6

